关于对2025年度用人单位超比例安排

残疾人就业奖励的公示

    为鼓励用人单位积极吸纳残疾人就业，根据《青海省残疾人就业补贴奖励重点项目实施办法的通知》（青残联会发〔2023〕50号）规定，超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奖励标准：“未享受安置残疾人增值税即征即退优惠政策的用人单位，每超比例实际安排1名残疾人就业，每年给予2倍本省月最低工资标准的奖励，超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人员是智力、精神、重度肢体和重度视力残疾人的，奖励标准提高为3倍本省月最低工资。给予每个用人单位超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奖励每年最高不超过5万元”。目前，申请2025年度超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奖励共4家用人单位已按照工作流程，完成受理申请、初审、复审等程序。现对2025年度超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奖励4家用人单位予以公示（见附件），公示期间，如有异议请在公示期限内向市残联反映。

    公示时间：2026年4月9日—2026年4月17日（共7个工作日）

联系电话：0979-8497542

    附件：2025年度用人单位超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奖励公示表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格尔木市残疾人联合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4月9日

附件：

              2025年度超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奖励申请统计表

	序号
	单位名称
	单位在职职工总数
	安排残疾
职工总数
	超比例安排残疾人就业人数
	核定

金额（元）

	1
	青海中浩天然气化工有限公司格尔木希尔顿逸林酒店
	89人
	3人
	1人（重度肢体残疾人）
	6240

	2
	格尔木水务集团有限公司
	116人
	6人
	3人
	12480

	3
	格尔木青垦商贸有限公司
	34人
	3人
	1人
	4160

	4
	格尔木市残疾人联合会
	49人
	29人
	18人（其中2人是重度肢体残疾人）
	50000

	       合计：72880元   

  注：2025年度青海省月最低工资标准2080元/月 


